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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现有慈善应急法制体系在突发事件中并未有效解决慈善应急活动的普遍

违法、自由受限与效率低下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法律、法规与政策缺乏对慈善应

急活动正当性、民间性与比较优势的充分考量。为此,应系统完善慈善应急法制中的放管服

制度,最大限度释放慈善事业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发展潜力。尤其需要以放宽标准、降低门

槛为基点,建构慈善应急免责机制;以保障自治、比例规制为核心,优化慈善应急管制机制;
以行业培育、平台搭建为中心,重塑慈善应急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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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不少域外国家,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应对曾一度被视为主要由民间慈善组织所负责的事项。作
为对照,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诸如洪涝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政府

长期以来扮演着一个主导性救助角色。与此同时,基于“政府的救助力量有限,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进行支援和救助” [1] ,慈善部门与政府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往往并存且互补,发挥着重大的社会动员与

公共产品供给作用。为此,《慈善法》第3条甚至直接将民间性的突发事件救助明确规定为一项慈善活

动。但现有慈善应急法制的不足在各类突发事件中也暴露无遗,无法有效地应对慈善应急活动存在违

法风险,政府过分介入慈善募捐、物资分配,以及慈善应急活动效率低下等实践问题。2020年10月1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更是明确提出,目前“政府部门与

慈善力量缺乏应急协调机制” [2] 。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委员长会议直接将“红十字会

法、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纳入“拟综合统筹、适时制定修改的相关法律”中。在此背景下,应当对我

国慈善应急法制的现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法理反思,进而为后续制度革新提供较为合理的政策建议。



二、 现有慈善应急法制的实践困境剖析

在突发事件应对中,慈善应急法制至少需要有效回应三个层层递进的实践命题:第一,对于慈善

应急活动,其违法性应当在何种范围内予以划定;第二,对于合法的慈善应急活动,其自治性应当在何

种程度上予以限制;第三,对于自治的慈善应急活动,其效率性应当在何种方式上予以保障。但恰恰在

这三个领域,我国既有慈善应急法制体系存在不少制度隐患,使得慈善应急活动在历次突发事件中经

常性地面临普遍违法、自由受限与效率低下困境。

(一) 慈善应急活动的普遍违法危机

“紧急状态下,公民的思维倾向往往决定其行为策略带有激进与破坏的特点,法律的实效相应被

削弱。” [3] 在此背景下,在慈善领域,慈善应急法制首先需要回应的实践命题是,对于突破常规慈善法

制的慈善应急活动,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划定其违法性的边界。当然,对于网络诈捐等违法行为无论是

在常规情况下还是突发事件中均应予以坚决打击,并不属于这里所探讨的违法性问题。这里所探讨的

违法性问题主要是指某些慈善应急活动作为突发事件中必要应急举措而面临的违法风险。而在这一

领域,我国鲜有针对慈善应急活动的特殊规则,以至于在实践中产生各类主体从事慈善应急活动的普

遍违法危机。其具体可进一步分为如下两点。
第一,突发事件中慈善组织的应急处置举措违法违规。对于慈善组织而言,其典型例是突发事件

应对中普遍存在的物资救助流程问题。根据常规的物资管理与财务审计要求,慈善组织对于接受捐赠

的物资,除了出具捐赠票据(《慈善法》第38条)、“将受赠财产登记造册,妥善保管” (《公益事业捐赠

法》第16条)、信息公开,还需要符合仓储入库等要求。但是,在突发事件中,因为情况紧急与人力物力

有限等,慈善组织经常为了便宜行事而省略日常规定的流程步骤抑或采取可能有违现行法律法规政

策的方式。“工作人员连续超负荷工作,仍不免出现工作疏漏,例如发票不能尽快开具、无法及时公开

信息等。” [4] 这些应急举措往往会因此承受一定的违法违规风险。
第二,突发事件中非慈善组织与个体从事慈善应急活动的违法违规。对于一些慈善活动而言,为

了强化保护“社会利益与社会秩序” [5] ,法律将其作为部分慈善组织的专属特权,其他组织与个体一般

不得单独开展。其典型领域是慈善公开募捐。在现行法上,其他组织与个体可以跟公募型慈善组织合

作进行慈善公开募捐(《慈善法》第26条),但不得单独开展慈善公开募捐:不具有慈善公募资格的组

织与个体单独开展慈善公开募捐构成明显违法行为(《慈善法》第101条)。同时,在具体实践中,包括

同乡会、校友会、医院、医生、护士在内的各界组织、个体在网络上进行医疗救助公开募捐行为一度普

遍化。在政府救助力量有限、慈善组织募捐成本高等现实背景下,现有规定所引发的慈善公开募捐违

法性显然对于处在突发事件应对第一线、面临极端物资紧缺且身负救死扶伤重任的医院、医护工作者

以及其他组织与个体过于苛刻。

(二) 慈善应急活动的自由受限困局

对于合法的慈善应急活动,慈善应急法制还需要回应在何种程度上对其自治性予以限制的实践

命题。事实上,在突发事件中,特别强调“公权力的快速施行” [6] ,需要对包括慈善在内的各类组织与活

动采取相较于常态环境下更为严格的管制措施。同时,《突发事件应对法》要求应急措施“应与突发事

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

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第11条),规定了突发事件中政府限制私主体行为时的

比例原则,以合理约束公权力。但是,该原则具有高度抽象性,在实操层面未必能够得到妥当适用。在
突发事件中,很多不必要的管制措施往往大行其道,严重抑制了慈善组织与民间慈善活动的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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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典型例是募捐善款的汇集政策以及剩余物资的一次性分配处理。就前者而言,以《慈善法》第30
条为例,该条规定政府在突发事件中应“及时有序引导开展募捐和救助活动”。但“引导开展”的含义

语焉不详。一些地方政府据此要求将慈善组织募捐款项统一汇集到某一家或某几家机构,而这种做法

无疑严重限缩了捐赠者的捐赠自由以及募捐善款处分自由。就后者而言,很多慈善组织希望对于一些

突发事件救助类的慈善捐赠物资或款项中尚有剩余的,不再一次性地直接发放,而是作为储备,以应

对诸如洪涝灾害等突发事件基本控制之后的灾后重建、特殊弱势群体救助等相关事项。但在政府对捐

赠资金与物资进行专项审计、要求必须及时分配处理捐赠财产的大背景下,一些慈善组织往往基于外

部审计压力而将捐赠财产一次性分发完毕。①这不仅过分限制了慈善组织的处分自由,而且不利于受

灾群众以及相关群体的后续保障。

(三) 慈善应急活动的效率低下问题

对于自治的慈善应急活动,慈善应急法制还需要回应的实践命题是,应当创设何种协作机制以提

升这些慈善应急资源在突发事件中的高效流转。在突发事件中,民间分散性的慈善力量往往“应急能

力不足,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7] ,经常容易出现 “投入的人力物力超出灾区需求和应对需要” 的情

况 [8] ;并且,有的捐赠物资不符合前线紧急需求,有的物资难以满足国家、省市标准,这不仅影响募捐

物资的可利用性,还带来了物资管理负担。因此,慈善应急法制必须建立慈善资源的高效对接、配置、
输送与利用机制,以解决突发事件中全社会分散化供给所造成的效率低下问题。在规范层面,尽管《慈
善法》第30条以及《志愿服务条例》第24条规定了政府协调引导以及提供需求信息的法定职责,但都缺

乏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慈善应急协作机制。
这种处理模式容易诱发上文提到的部分地方政府以行政管制手段过分限制慈善组织与慈善捐赠

者活动空间的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主导型的慈善应急协作模式。但是,过分依赖政府对慈善

应急活动的主导作用在具体实践中会“导致上下信息交流机会和渠道的减少,社会参与度较低” [9] ,因
而无法“有效构建慈善组织联动机制” [10] ,不能很好地应对供求信息不匹配、运输线路不畅、仓储能力

有限、管理处置无序等效率低下问题。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湖北省与武汉市两级指挥部指定五

家机构作为相关募捐物资的接收方,其政策初衷固然是便于统筹协调,及时将物资分配到位。结果由

于被指定机构本身的专业性、人员配置、仓储能力等,反而导致一定时期内物资分配效率极低、公平性

不足、信息公布不准确等事与愿违的低效困境。
当然,在各类突发事件中,诸如互联网诈捐、捐赠物资贪污挪用等情况也时有发生,但是,这些问题主

要是常态环境下的慈善法落实与慈善监管强化问题。与之相对应,慈善应急活动的普遍违法、自由受限与

效率低下等三大问题尽管也部分涉及常态环境下的慈善法制问题(例如严格限制公募资格),但更多地

属于实质意义上的慈善应急法制实践困境。其不仅严重制约了慈善组织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潜力,而且

也限制了社会各界力量通过慈善捐赠、慈善服务等慈善活动形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热情。

三、 慈善应急法制实践困境的成因反思

针对慈善应急活动在我国当前慈善应急法制中所面临的普遍违法、自由受限以及效率低下这三

大问题,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慈善应急法制未能结合慈善应急活动的自身特性来有效平衡

突发事件中的放管服机制。对于慈善应急活动而言,其是慈善力量与应急活动的结合,因此,具有如下

基本特性:其一,有别于常态慈善活动,基于情势紧急而背离常态规则要求的慈善应急活动具有正当

性;其二,有别于行政行为,慈善应急活动是民间活动,具有自治性、独立性、民间性的基本特质;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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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政府部门,慈善应急活动因其联系小众人群、自由灵活运营等因素而在突发事件公共产品供给

中具有比较优势。而现行法恰恰并未在充分考虑慈善应急活动的正当性、民间性与比较优势这三个基

本特性基础上建构相应制度规则,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实践问题。以下依次分析之。

(一) 无视慈善应急活动的正当诉求

在违法性划定方面,在慈善应急事业中,当然需要对于一些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例如,非慈善组织

的组织或个体进行互联网诈捐、慈善组织从业者私吞慈善财产)依法处理。但是,应急状态下的违法性

划定也需充分尊重慈善应急活动的正当性,否则在突发事件中必然会导致如下尴尬局面:基于应急情

况而采取必要善行措施反倒成为违法违规的不合时宜之举。
事实上,《慈善法》对慈善组织本身以及其他组织或个体从事慈善活动加以较为严格的规制在常

态环境下是有充分根据的。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民间无偿捐赠、志愿服务以及国家财税减免待

遇(从根本上涉及广大纳税人利益)而得以存在与发展。因此,《慈善法》在制度设计时,特别重视对慈

善事业社会公信力的保障。例如,《慈善法》只将慈善公募资格授予成立满2年同时符合颇为严格的治

理条件的慈善组织。这对于防止各类主体盲目开展慈善公开募捐、侵害潜在捐赠者与社会公众的利益

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慈善法》对于慈善组织内部治理、财务管理、信息公开、外部活动等方面规定了

一揽子颇为严格的制度规则。虽然这些规则增加了慈善组织的运行成本,但因为更好地维护了慈善事

业社会公信力,所以在《慈善法》运行的初始阶段是可接受的。
然而,在突发事件中,因为事发突然,“必然要求对事件的处置具备相当的灵活性与个别化,而这

恰恰与[常态环境下]法律调整所追求的确定性与普遍性相悖” [11] 。并且,突发事件的一项重大特质在

于其时效性。“突发事件所反映的问题极端重要,关系社会、组织或个人的安危,需紧急采取特别措施

及时有效处理。” [12] 在此情况下,如果继续坚持常态环境下这种严格的资格、条件与程序限制,则会在

客观实践层面严重抑制慈善应急力量的发展潜力;同时,对于慈善组织、志愿者以及其他主体而言,如
果因为其善意行事而承担一系列法律责任,则会在主观意识层面构成对行善者利他精神的巨大打击。
因此,作为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回应,在慈善应急力量某种程度上突破常规慈善法规制框架而参与突发

事件应对时,对于其责任予以减免依然具有正当性:尤其是“对于捐赠、募捐活动中的轻微违法,或者

善意做善事但存在程序瑕疵的,应尽可能予以补救,而非予以严厉惩治” [13] 。
但有别于英美等国慈善法制中存在的责任减免条款 [14] ,我国《慈善法》对此并无规定。如此一来,

这种基于常态环境而设计的严格规制路径往往会给普通民众以及慈善组织本身从事慈善应急活动带

来大量不便,以至于后者基于善意而普遍从事了违法违规的行为(很多个体直接以个人信誉进行背书

而自行进行慈善公开募捐),进而需要面临行政处罚等不利法律后果。这不仅消极影响到《慈善法》的

实施效果,对慈善应急事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引发慈善组织从业人员以及社会公众对《慈善法》本
身合理性的质疑。

(二) 轻视慈善应急活动的民间属性

在确立慈善应急活动正当性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对慈善应急活动的民间性加以辨明。事实上,
有别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需要强大的财政支出作为保障”因而属于国家主导的典型领域,慈善具

有天然的民间属性 [15] 。慈善事业主要利用民间力量实现福利供给。反映到法律层面,无论是慈善组织

还是慈善活动,均存在极为特殊的制度构造。不同于营利法人与营利活动,慈善组织与慈善活动以公

益为目的;同时有别于机关法人与传统行政行为,慈善组织与慈善活动分别是私法人与私法行为。因
此,慈善组织与慈善活动是利用私法形式、利他性的民间力量,来实现公益实质的法律机制 [16] 。

据此,慈善的一大本质性要素就是其民间自治特性,其要求自身的民间性与自治性应当得到充分

尊重。例如,慈善公开募捐是“意思自治原则的重要实践和弘扬” [17] ,“公众有权决定其捐赠财产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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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金额、用途和受赠对象” [18] ,慈善组织则根据章程自治的理念进行内部治理,从事项目运营与发展

外部关系。而国家在慈善事业中主要扮演的是违法行为治理、日常活动监管与财税优惠支持的角色。
在此基础上,慈善应急活动作为慈善活动在突发事件中的具体呈现,自然同样具备独立性、民间

性与自治性的制度特性。因此,在慈善应急事业中,固然需要根据突发事件的紧急性与必要性,适当强

化对慈善组织与其他组织或个人慈善应急活动的管制,但是,这种管制本身也必须充分尊重与保障慈

善应急活动的民间性与自治性,否则在突发事件中特别容易催生慈善应急活动的自由受限困境。事实

上,现有慈善应急法制尚未有效建构出充分尊重慈善民间特性的管制机制。无论是基于历史惯性(计

划经济思维、行政摊派传统)还是出于管理方便,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会以应急之名突破比例原则的束

缚,选择通过一些行政强制方式介入慈善应急活动正常开展之中。这不仅有违《慈善法》中的自愿原则

以及过分减损慈善的民间属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普通捐赠者、慈善组织从业者的捐赠热情与

活动积极性,在特定领域与特定阶段产生颇为消极的社会效果。

(三) 忽视慈善应急活动的比较优势

在明确慈善应急活动民间性的基础上,尚需对慈善应急活动的比较优势加以强调。在突发事件

中,往往需要建立高效的慈善应急协作机制。在具体实践中,纯粹放任自流型的慈善应急活动往往会

存在效率低下与组织混乱问题,我国在这一点上并非特例 [19] 。因此,这构成了建立协作机制以确保慈

善资源配置效率的现实基础。
但是,如果这种协作机制采取的是单纯政府强制干预的方式,则不仅会侵扰慈善应急活动的民间

属性,而且会损害慈善天然的特殊优势。慈善组织可以展开慈善募捐,从而面向特定群体或公众来筹

集善款,为突发事件应对提供政府财政以外的重要民间财源;而志愿服务组织则可进行无偿且专业

化、组织化的民间服务,为突发事件应对提供大规模的民间人力支持。此外,慈善组织在突发事件中进

行扶贫济困、医疗援助、生命救助等活动时,往往因其受益群体、项目创新、组织自治、程序灵活等因素而

提供一些政府所忽视抑或无法有效供给的公共产品。这与域外的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理论颇为

契合[20] ,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以慈善组织为代表的非营利组织所存在的这些特殊优势而得以

展开的。尤其是在公共产品供给层面,在政府失灵理论看来,因为政府更为关注民众普遍需求的公共产品

供给,因此对于小众群体的公共产品供给往往不足;而且因为自身效率问题,其可能造成资源配置失衡。
我国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地方层面所存在的信息公开不及时等政府失灵情况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21] 。而
慈善力量在这些方面可以有效地弥补政府部门的不足,系统提升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与效率。

正因为其“有着国家所不具备的信息优势、灵活性与生产能力”等特殊优势 [22] ,慈善组织与活动

才能够成为政府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重要协作力量,两者在“物质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疏

导、能力提升、社会融入”方面 [23] ,可以并行存在、相互补充 [24] 。据此,慈善应急力量的协作机制必须基

于慈善自身的制度优势加以建构。这一方面要求协作,而非不予协作。因此,放任自流的模式不足采

用。另一方面则要求自愿协作,发挥慈善组织的自身优势,而非行政强制,减损慈善组织的自主空间。
在此情况下,政府主导的慈善资源配置模式与管制做法会抑制慈善组织在小众人群保护与对口需求

供给等方面的天然制度优势,无法实现慈善资源的高效配置,并且会消极影响慈善组织与活动在应对

突发事件中的发展潜力与规模。
由此可见,现有慈善应急法制在建构相关制度规则时,缺乏对慈善应急力量正当性、民间性与比

较优势这三个基本特性的特别考量,最终引发慈善应急活动的普遍违法、自由受限与效率低下等实践

问题。为此,应当有针对性地重塑我国慈善应急法制体系,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各类突发事件挑战。

四、 后续慈善应急法制的完善路径

为了最大限度释放慈善事业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发展潜力,我国未来应系统完善慈善应急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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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放管服机制。除了对诸如互联网诈捐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常规打击、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等活动

的常态监管、财税优惠待遇等扶持措施的日常落实,尤其需要针对现有慈善应急活动在普遍违法、自
由受限与效率低下方面的主要问题,依次完善相关制度规则。

(一) 建构宽标准与低门槛免责机制

为了确保慈善应急活动的正当性从而避免普遍违法危机,未来应当以放宽标准、降低门槛为基

点,建构慈善应急免责机制。这又具体体现为两个层面。
第一,确立突发事件中慈善组织活动瑕疵的免责条款。在未来修订《慈善法》以及相关法规政策

时,对于慈善组织或其工作人员为实现应急救助以及其他相关正当目的而存在行为瑕疵甚至违法(违
反常态环境下的法律法规)的问题,应当“合理规定常态管理体制与应急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和过渡

衔接” [25] ,通过诸如在法律中单设免责条款或授权监管者依法酌情减免处罚等方式予以妥善处理,从
而有效保障慈善组织、志愿者在紧急情况下积极作为,免除其正直行事、全力救援的后顾之忧。民政部

2020年2月14日颁布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依法规范开展疫情防控慈善募捐等活动指引》中关于因情

况紧急而推迟备案的规定就部分体现了这一理念,但尚需结合突发事件的共性因素上升为明确的法

律规定。针对突发事件的特殊情况,在慈善募捐备案、物资仓储、财产分配等方面,对于慈善组织在特

定情况下根据应急情况便宜行事予以完全或者部分免责。例如,对于不具有突发事件应对目的的慈善

组织,常规情况下必须坚持慈善目的原则,不得接受该目的之外的其他慈善捐赠;但法律可以考虑在

突发事件中免除其责任,从而确保这些慈善组织接受突发事件救助方面的捐赠财产,并利用其自身优

势从事突发事件救助的相关工作。
第二,确立突发事件中其他组织与个体从事特定慈善活动的免责条款。以慈善公开募捐为例,《慈

善法》颁布之前,我国存在“劝募资格的垄断化倾向,表现为公募基金会对公募资源的垄断” [26] 。而《慈
善法》针对慈善公募资格(限定于公募型慈善组织)、网络慈善公开募捐(限定于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

慈善公开募捐平台)的限制颇为严格。并且,对于不具有慈善公募资格的组织或个人从事慈善公募的

行为,需要承担极为严重的法律后果:除了“予以警告、责令停止” “责令退还捐赠人”,还有“对有关组

织或者个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慈善法》第101条)。这在突发事件中极易导致大量诚信

个体与单位普遍违法的消极后果。为此,在修订《慈善法》时,应当对其法律责任加以缓和化处理。例如,
在突发事件中,对于非慈善组织的其他组织与个体基于自身信誉背书而展开慈善公开募捐的行为,在并

不存在善款挪用、骗捐诈捐等情况下,对该组织或个人免予处罚,而非“一刀切”式地进行大额罚款。

(二) 优化自治性与比例化管制机制

在充分保障慈善应急活动正当性的基础上,为了确保慈善应急活动的民间性从而减少自由受限

困境,今后应当以保障自治、比例规制为核心,优化慈善应急管制机制。这又包括两个层次的建议。
第一,明确慈善作为应急公共福利民间供给手段的自治地位。基于慈善自治性与民间性的基本属

性,即便在突发事件应对中,除了特定领域、环节需要为了减少无序状态而对慈善组织进行合理限制,
不得干预其内部治理、外部活动以及捐赠者对这些组织的捐赠自由。为此,在修订《慈善法》时,应当明

确规定对于突发事件中的慈善公开募捐而言,需坚持民间主导性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与

募捐主体处分自由。如果捐赠者是定向捐赠(捐赠给特定医院),则应尊重其要求,否则下次类似突发

事件来临时,有这种定向捐赠需求的潜在捐赠者将会大量流失;而对于捐赠者捐赠给慈善组织由其酌

情处理的款项、物资,监管者必须尊重慈善组织自治与行为自由,无权通过指定某(几)家慈善组织统

一处理款项接收或物资分配,抑或将慈善捐赠“纳为政府公共资源合并使用” [27] ,以至于给公众造成

负面影响。
第二,细化应急情况下政府干预慈善自治的比例原则要求。在明确突发事件中依然需坚持慈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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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性与自治性的基础上,为了有效遏制行政机关基于颇为宽泛抽象的授权条款而过分限制慈善应急

活动自由的问题,应当通过规范目的、强化条件、设定具体规则等机制 [28] ,将“紧急状态法制中的核心

原则”比例原则在该领域的要求加以明确化、类型化 [29] ,从而更好地规范公权力行使,尤其应在目的

与权益“损害之间保持均衡” [30] 。例如,为减少慈善组织在处理物资时所存在的道德风险,相较于直接

指定某组织统一处理物资,法律可以授权监管者对慈善组织施加更高的信息披露标准,以“强化慈善

信息公开” [31] ,从而在不过分侵扰慈善组织自治性的情况下,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并有效捍卫慈善

组织在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公信力。又如,某家救助类慈善组织在某次突发事件中受到特别关注,因此

定向捐赠给该组织的物资已远远超过其近期所需数量;同时,同一地区其他肩负相同救助使命的几家

组织所存储救助物资俱已告罄,当地政府自身救助仓储物资业已全部发放给周边救助组织。在此情况

下,根据《慈善法》第57条的规定,只有在“慈善项目终止后捐赠财产有剩余”时,才存在适用近似原则

的可能性。但是,该慈善项目并未终止:从中长期来看,持续从事相关救助的该组织依然面临物资短

缺。因此,该条规定的近似原则无法予以启动。只有在此类情况下,法律才可赋权政府动用涉及财产征

用征收的应急管制措施,直接介入该组织多余物资分配中,从而缓解其他救助组织的物资紧缺局面。
否则如果针对慈善募捐起初就采用各类应急管制措施,则可预见的是,大量捐赠人在未来突发事件应

对中,将不再进行慈善捐赠。

(三) 重塑行业性与平台化协作机制

在充分保障慈善应急活动民间性的基础上,为了发挥慈善应急力量的比较优势同时减少效率低

下问题,接下来应当以行业培育、平台搭建为中心,重塑慈善应急协作机制。在这方面,全国人大常委

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提出:“明确将社会力量纳入各类应急预案,明确参

与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地位、法律责任、法律保障。” [2]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理论告诉我们,公共危机

应对在现代性条件下,必然会催生以横向平等尊重,又互相合作、协同与依赖的网格化结构” [32] 。因
此,在具体路径上,应当针对此后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基于慈善组织、志愿者、
慈善项目以及受助群体需求等方面的多元性特征与民间性诉求,建立高效的慈善应急协作机制。循此

逻辑,为了避免纯行政管制模式在突发事件中所造成的慈善资源配置低效问题,应当通过培育慈善行

业组织以及搭建应急平台来实现信息有效传达与资源高效配置。
第一,明确政府负有培育具有公信力的民间慈善行业组织,并充分赋权后者在应急环境下整合慈

善救助资源的法定职责,从而实现慈善应急资源的内部优化配置。对于慈善应急协作机制而言,基于

慈善的自治属性以及慈善相对于政府在保障小众人群利益、回应特殊群体需求、满足捐赠人定向要求

等方面的制度优势,政府管制化的协调模式显然不合时宜。未来的慈善应急协作机制应当充分尊重社

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强调公众、社会力量参与的以分权为重要特征的多中心柔性治理模式” [33] 。相应

地,政府应当培育与支持具有代表性和公信力的全国性与区域性民间慈善行业组织,同时授权后者在

突发事件中享有必要的应急权限。后者可以基于与各类慈善组织、志愿组织天然的纽带联系,积极发

挥资源整合、利益协调、应急防控功能,从而建构真正反映慈善部门内在要求与规律的行业组织引领

型慈善应急协作机制,实现慈善应急资源的内部高效流转。
第二,明确政府负有推动建立政社部门广泛参与的权威性应急平台的法定职责,从而实现慈善应

急资源的外部有效对接。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除了发挥慈善行业组织对民间慈善资源的高效整合作

用,还应当进一步对接民间慈善资源与政府、企事业单位既有应急资源。为此,需要推动政府部门、行业

组织、慈善组织、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的应急平台建设,通过跨部门协作平台、信息发布平台与资源对接

平台(例如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的大病慈善救助网络平台)、“数据追踪平台” [34] ,以及其他柔性方式,有效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好地引导而非强制民间力量高效参与慈善募捐、捐赠与志愿服务,并最终建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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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联动型的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从而“实现整体功能总和大于各主体单独分散所发挥的效果” [35] 。在此背

景下,政府可以通过将慈善行业组织以及上述平台纳入应急预案、购买平台服务、便利物流供给等扶持性

措施来履行其平台搭建职责,从而实现突发事件应对中“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36] 。

五、 结　 语

慈善应急法制建设与常态慈善法制建设既有区别又有关联。对于慈善应急法制而言,需要充分回

应违法性、自治性与效率性这三个层层递进的实践命题。相较于常态慈善活动,慈善应急活动之违法

性划定范围、合法的慈善应急活动之自治性限制程度、自治的慈善应急活动之效率性保障方式是否以

及应当在何处有所不同。据此解析我国既有的慈善应急法制体系,我们可以发现,该体系在各类突发

事件中并未有效解决慈善应急活动的普遍违法、自由受限与效率低下三大问题。
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法律、法规与政策缺乏对慈善应急活动正当性、民间性与比较优势等

三个基本特性的充分考量。应急正当性要求,对突发事件中慈善组织开展活动以及其他主体开展慈善

活动进行必要免责处理,以避免将常态慈善法制直接适用于应急情况而引发的社会公众普遍违法危

机。慈善民间性要求,即便在突发事件中需要对慈善组织以及其他主体开展慈善活动进行必要限制,
但限制本身也需要充分尊重慈善的自主自治,以避免以应急之名而突破比例原则的束缚、肆意克减慈

善活动空间。慈善比较优势则要求,在突发事件中固然需要建立协作机制,但是必须在避免政府过度

管制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慈善应急力量的制度优势。为此,应系统地完善慈善应急法制中的诸类放管服

制度,最大限度地释放慈善事业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发展潜力。其中,尤其需要以放宽标准、降低门槛

为基点,建构慈善应急免责机制;以保障自治、比例规制为核心,优化慈善应急管制机制;以行业培育、
平台搭建为中心,重塑慈善应急协作机制。

当然,本文的关注视角主要集中于国内,并未专门研究国际慈善应急法制的发展问题。事实上,随
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慈善事业的国际化,跨国慈善捐赠、慈善募捐、志愿服务已经颇为普遍,并且在

诸如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应对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未来有必要在系统完善国内慈善应急

机制的基础上,就其中所涉及的国际合作等特殊问题予以进一步理论研究与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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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Re-examin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of the
Charitable Emergent Activities Law in China

LI Dejian1 , YANG Sibin2

(1.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governing charitable emergent activities in China does not effectively tackle illegality,
limited freedom and inefficiency relating to charitable emergent activities. The main reasons lie in the in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of their legitimacy, autonom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he current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
sary to systematically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delegate powers, and improve regulation and services in the charitable emer-
gent activities law so as to maximize the charity undertakings potential in dealing with emergent events. In particular, the law
should build the liability exemption mechanism of charitable activities by relaxing standards and lowering
thresholds; optimize the emergent regulatory mechanism by protecting autonomy and ensuring a propor-
tionate regulatory approach; and reshape the emergency cooperation mechanism by cultivating the indus-
try organizations and building the related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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